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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闻（媒体）侵权研究新论》即将出版，主编徐迅邀我为本书作序。
我作为本书的作者之一，自当责无旁贷，因此应承下来。
　　我们研究新闻侵权问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在20世纪90年代，我和徐迅以及有志于研究新闻侵权问题的数十位同仁就志同道合，曾经连续举办过
数次新闻侵权法律沙龙，轮流在不同的单位进行论辩。
尽管后来没有坚持下去，但对这个问题研究的兴趣却仍然使这些同仁在不停地努力，我也在其中。
　　我们之所以对研究新闻侵权问题孜孜不倦，是因为新闻侵权既涉及新闻法的问题，也涉及侵权法
的问题；既涉及对民事主体的权利保护问题，又涉及新闻媒体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问题。
因此，研究新闻侵权，实际上就是在新闻自由与权利保护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找两个利益之间发生冲
突的最佳平衡点。
处理得好，就既能够保护好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又能够保护好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反之，就可能
既伤害媒体舆论监督的热情，又损害民事主体的权利。
事实上，新闻侵权法所要平衡的，就是舆论监督与权利保护之间的利益关系，其追求的目标，就是在
保证民事主体的权利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推进社会的文明程度，促进社会更好、
更快地发展。
　　应当看到的是，一方面，尽管我国现在还没有一部《新闻法》，也没有在《侵权责任法》草案中
规定新闻侵权责任，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学者的努力下，我国新闻侵权的理论体系也基本构建起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
学说体系，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实际的媒体与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侵权争议，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解决办法和理论基础。
当然，与当代社会的实际需要还存在一些距离，这也正是我们不断研究和努力的原因。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的作者都是这些做出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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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调查数据与研究报告。
由于我国法院的统计体系中并不单独统计媒体侵权，因此几乎没有人可以说清楚民法通则生效二十几
年来，我国究竟发生了多少媒体侵权案件。
这给以数据为对象的研究带来不少困难与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数据研究一直都在进行，从中国到外国，人们费尽周折搜集案例资料，仅编者所知的统计
数据研究成果至少有六至八个，有的发表了，有的并未正式发表。
学者们如此热衷研究本身，已经说明“新闻（媒体）侵权”这一命题及数据研究方法的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收集的几篇统计报告所截取的时间段不同，调查对象与范围不同，调查方法也
不尽相同，但得出了某些大体一致或相近的统计结果和研究结论，可供参考。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论文。
按照如下顺序排列：刑事诽谤、名誉侵权构成、举证责任、抗辩体系、隐私、诽谤法发展的国际趋势
、其他。
论文有三个来源：一是已发表的、较有影响的，如杨立新、魏永征和张鸿霞、周泽的论文；二是本书
编者约请作者为本书专门撰写的，如展江、郑文明的论文；三是“中国新闻侵权案例精选与评析”课
题项目的副产品。
　　本书第三部分是一项科研成果：由中国记协委托的科研项目《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新的司法
解释建议稿》及课题顾问魏永征先生的意见。
它反映了新闻界在媒体侵权法制建设方面的强烈诉求，也反映了这一制度建设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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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高级编辑，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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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统计数据与研究报告　中国媒体侵权法制亟待发展——建立在若干统计数据基础上的研究报
告　附件：已知媒体侵权诉讼“同案不同判”的案例名录　中国媒体侵权案件统计报告　附件：　中
国媒体侵权案例统计框架　800起媒体侵权案例统计数据结果　普通名誉侵权案件统计框架　100起媒
体侵犯名誉权案件与100起普通名誉侵权案件统计数据结果对比　面向新闻从业者的关于媒体侵权若干
问题的调查问卷　面向新闻从业者的关于媒体侵权若干问题的问卷调查数据结果　报刊侵害人格权问
题调查报告　附件：报刊侵害人格权调查函及问卷　我国法院审判评论侵权案件总体情况的统计分析
——以83个评论侵权案例为样本　公共官员名誉权案件审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探索——以26起公共
官员名誉权案件为例第二部分 论文　解决“因言获罪”的四步走路线图　新闻名誉侵权构成要件分析
　新闻失实及其侵权责任新论　附件：《新闻失实及其侵权责任新论》一文有关问题的说明　谈新闻
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　论中国新闻侵权抗辩及体系与具体规则　考察“公众人物”概念在中国大众媒
介诽谤案件中的应用　“有事实依据”不等于“有客观事实”——从事实与意见如何区分谈起　普通
法中诽谤案件公正评论抗辩理由对我国名誉权案件的适用思考　网络隐私权的抗辩权分析　西方国家
诽谤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裁判文书及其公开问题研究——从中国新闻侵权法的角度第三部分 “司法
解释建议稿”项目成果　《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新的司法解释建议稿》课题成果报告　新闻侵害
名誉权、隐私权新的司法解释建议稿(条文版)　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新的司法解释建议稿(条文+
依据版)　关于“司法解释建议稿”的顾问意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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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萨利文案的公众人物原告举证责任原则，也并未为法院采纳。
名誉权案件中有9件判决，明确体现了被告媒体举证。
如唐季礼案，法院指出：“新闻报道是否严重失实之证明责任，应当在新闻媒体一方。
如新闻媒体不能证明被报道对象确实从事过媒体所报道之行为，则应当认为其新闻报道严重失实。
否则，每个被报道的对象将不得不自证清白，这同我国宪法保护人权的要求是严重相悖的。
”（上海一中院，2004）又如高晓松案，法院认为，涉讼文章被认为关键性的威胁语句是否真实存在
没有得到证明。
因此，被告认为报道没有失实的抗辩不能成立（北京朝阳法院：2002）。
还有朱江洪案、张靓颖案等，都是明确指出媒体应就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
而范志毅案，则是媒体通过平衡报道、连续报道证明自己无过错，得到法院的采纳。
　　唐季礼案的判决，可以认为是中国司法把公众人物概念纳入现行法律体系的代表性论述。
判词在定义公众人物及论证了报道公众人物的正当理由（见前）以后，指出“此种报道如果内容基本
属实且属于社会利益所应关切的内容，则即使报道本身可能会给被报道对象带来种种不便，甚至对其
名誉造成负面影响，被报道对象也须加以忍受”，这段话对公众人物权利弱化提出了两项条件：一是
“报道内容基本属实，指报道的主要内容、主要情节、报道中所称有关报道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
”可见基本失实的报道不能列人“弱化”、“忍受”的范围。
二是“社会公众利益所应关切的内容，指报道的内容与该公众人物在社会公众中所处的角色相关。
如果公众人物某方面的私人生活与其在公众中所处的角色无关，则该私人生活事项并不属于公众利益
所要关切的内容”。
可见与公众利益无关的事项也不能列入“弱化”、“忍受”的范围（上海一中院，2004）。
按此推理，所谓公众人物需要忍受的“名誉负面影响”即所谓“轻微损害”，主要是指在基本真实的
前提下，针对公众人物那些涉及公共利益事项的激烈评论和披露公众人物涉及公共利益的私人情况。
这是符合中国现行名誉权法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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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一个特别的现象经常引起国外或者境外学者的疑问，这就是，中国大陆为什么新闻法不发达，
而新闻侵权法却十分发达呢？
我国社会的这个特别的法律现象，实际上是对没有《新闻法》或者《新闻出版法》而采取的一个变通
和替代的办法，具有非常积极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杨立新教授　　我认为这项研究成果是中国媒
介法研究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驿站”，初步发现就有以下多项第一：　　第一次以高达800件涉及媒介
的人格权诉讼案例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第一次超越名誉权案件范围，对名誉、隐私、肖像等各种人格权案件进行统计。
　　第一次关注了不涉及媒介的个人言论侵害他人名誉权案件。
　　第一次专就涉媒侵权纠纷对媒介工作者进行专题问卷调查。
　　第一次集中研究了“同案不同判”的问题。
　　在上述丰富资料基础上，本课题统计涵盖面之宽，必定也是超过了前人。
　　——中国传媒大学、香港树仁大学　魏永征教授　　本书也许是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生效，民事侵权正式进入司法审判之后，媒体侵权样本数量最多的一次调查研究。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主任　葛维宝教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